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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要求和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

书。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A 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

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

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

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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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公司于2005年12月20日启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全体A

股流通股东每10股获得非流通股东3股对价安排，该方案于2006年1月13日获得相

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由于股权分置改革的前提条件未能成就，方案未能实施。 

2、本公司于2008年11月11日再次启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全

体A股流通股东每10股获得非流通股东3.5股对价安排，该方案于2008年12月12

日未能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是解决A 股市场相关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因此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由A 股市场相关股东协商决定。 

4、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投控”）通过深圳市建设投资控

股公司（以下简称“建设控股”）和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深投公司”）

控制本公司70.296％的股份，上述3家公司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提议人。 

5、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中，对该部分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6、截至本说明书签署日，除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外，其他15家非

流通股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1.49%的股份，均未明确表示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为保证本次股改的顺利进行，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同意由建设控股

代上述非流通股东支付对价安排，上述代垫付行为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

意。  

7、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费用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深投控支付。 

8、本说明书所载方案须经A 股相关股东会议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且需参加表决的A 股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9、公司申请自A 股相关股东会议通知发布之日起公司A 股股票停牌。 

自A 股相关股东会议通知发布之日起十日内，非流通股股东与A 股流通股股

东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在完成上述沟通协商程序后，公司董事会做出公告并申

请公司股票复牌。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公司股票于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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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日(2009年10月14日)起至股权分置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停牌。如本次相

关股东会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复牌时间详见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实施公告；如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未通过本议案,则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公

告后次一交易日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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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根据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深物业流通A 股股东每持有10 股流通A 股将

获得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3.9股股份的对价安排。非流通股股东将向流通A 

股股东支付35,642,607股股份的对价总额。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

日，公司非流通股东持有的股份即可获得上市流通权。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签署日，除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深投控、建设控股

和深投公司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外，公司其它15 家非流通股股东均未明示同

意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该部分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份8,086,951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9%，应执行的对价安排为741,075股股份。为使公司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同意由建设控股为截至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召开之前一日未明确表示同意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及由于存在股权权属争议、质押、冻结等情形无法执行对价安

排的非流通股股东，先行代为垫付该部分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

所需执行的对价安排。代为垫付后，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若上市流通，

应当向代为垫付的建设控股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并取得深投控的书面同意。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深投控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共同承诺除将遵守法

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外，还特别承诺如下： 

1、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前述承诺期满后，其通过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的原非流通股份，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五，二十四

个月内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十。如违反前述承诺卖出股票，则将所得之资

金划归上市公司所有。 

2、自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1年内，深投控承诺将启动对深物业的资产注入工作，拟以其合法拥有的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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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5亿元人民币含有土地资源的资产通过置换或其他合法方式一次或分批注入深

物业，增加深物业的土地储备并增强其未来盈利能力。如上述资产注入不能在1

年内全部启动，深投控将在1年期满后30日内按未启动重组资产金额的20%向深物

业补偿现金，深投控在支付上述补偿金后，对已启动但未完成的资产注入负有继

续履行资产注入的义务，对尚未启动的资产注入将不再负有继续履行的义务。注：

资产注入启动是指以资产注入方案获得深物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标志。深投控

自愿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深投控实际控制、建设

控股名下的3,000万股深物业股份作为上述承诺的履约保证。 

3、自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二十四个月内，深投控承诺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规定的情形下，以委

托贷款的方式对深物业提供余额不少于 5亿元人民币的现金支持，以缓解深物业

的资金紧张状况。上述余额是指自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

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的累积发生额，每笔委托贷款的现金支持

时间不少于十二个月；上述 5亿元人民币的现金支持不包括自深投控、建设控股

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以前已经提供的委托贷款现

金支持金额。 

4、如果深物业 2010、2011、2012 年度中任何一年净利润低于 2009 年，深

投控将以现金方式向深物业补足该年净利润与 2009 年净利润之间的差额。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2009年10月13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9年10月21日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  2009年10月19日至2009年10月21日 

 

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公司股票自2009年9月9日(T 日)起停牌，最晚于2009 

年9月21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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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2009年9月18日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

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3、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

实施之日公司股票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0755－82211020，82213742 

传真：0755-82210610  

电子信箱：000011touzizhe@163.com 

公司网站：http://www.szwuye.com.cn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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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的含义如下： 

 

深物业、本公司、公司       指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               指  指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

益平衡协商机制，消除A 股市场股份转让制

度性差异的过程 

深投控                     指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建设控股                   指  深圳市建设投资控股公司 

深投公司                   指  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 

流通股股东                 指  持有深物业流通A 股的股东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广东圣方律师事务所 

保荐意见书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物业发

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保

荐意见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市国资委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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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ENZHEN PROPERTIES & RESOURCES DEVELOPMENT (GROUP)CO., 

LTD 

设立日期： 1990 年4 月 

法定代表人： 陈玉刚 

注册地址及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南路国贸大厦39、42 层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邮政编码：518024 

A股股票代码： 000011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商品楼宇的建筑、管理，房屋租赁，

建设监理，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02727229 

互联网地址： http://www.szwuye.com.cn 

热线电话： 0755－82211020，82213742 

传真： 0755-82210610  

电子信箱： 000011touzizhe@163.com 

（二）简要财务信息 

项目 2009年1-6月 2008年度 2007年度 2006年度 

营业收入（元） 536,738,584.88 623,465,139.63 332,985,105.29 323,027,334.95
净利润（元） 106,297,227.83 9,829,397.29 -27,377,663.77 -45,092,615.7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962 0.0181 -0.0505 -0.0832
稀释每股收益（元） 0.1962 0.0181 -0.0505 -0.0832
 2009年6月30日 2008年12月31日 2007年12月31日 2006年12月31日
总资产（元） 2,479,758,151.70 2,110,845,898.28 1,885,257,743.24 1,652,218,377.68
股东权益（元） 677,810,681.17 570,615,365.41 565,896,202.38 590,341,298.69
资产负债率（%） 72.66 72.97 69.98 64.27
每股净资产（元） 1.2494 1.0532 1.0445 1.0896
净资产收益率（%） 15.70 1.72 -4.84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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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设立以来利润分配情况 

1992年度，每10股送3股红股，派送0.8元现金。股权登记日为1993年7月16

日； 

1993年度，每10股送3股红股，派送1元现金。股权登记日为1994年5月5日； 

1994年度，每10股送1股红股，派送1.5元现金。股权登记日为1995年8月23

日； 

1995年度，每10股送1股红股，派送1.00元现金。股权登记日为1996年8月19

日。 

除上述年度外，本公司其他年度没有利润分配。 

（四）公司设立以来历次融资情况 

1991 年10 月，经深府办复[1991]831 号文、深人银复字[1991]093 号文的

批复，本公司向社会公开新增发行A 股4,150 万股,其中包括650 万股内部职工

股，发行价格3.6 元,募集资金14,770 万元。1991 年12 月18 日,经深人银复字

[1992]025 号文的批复,本公司新增发行B 股3,000 万股,发行价格5.3 港元,募

集资金15,000 万港元。 

公司于1993 年配售A 股960 万股(其中，社会公众股415 万股,定向法人股

545万股),B 股7.14 万股,募集人民币8,088 万元,港币29 万元(折合人民币29

万元),总计折合人民币8,117 万元。 

除上述融资外,公司设立以来未进行其他股权融资。 

（五）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情况 

公司曾于2005年12月20日启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全体A股流

通股东每10股获得非流通股东3股对价安排，该方案于2006年1月13日获得相关股

东会议表决通过。由于股权分置改革的前提条件未能成就，方案未能实施。 

公司曾于2008年11月11日再次启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全体A

股流通股东每10股获得非流通股东3.5股对价安排，该方案于2008年12月12日未

能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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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所占比例 

尚未流通股份 合计 388,948,600 71.79%

国家股 323,747,700 59.75%
其中： 

境内法人股 65,200,900 12.04%

A股 91,391,300 16.87%
已流通股份 

B股 61,459,300 11.34%

合计 541,799,2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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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设立以来股本结构的形成及历次变动情况 

（一） 公司设立时股本结构的形成 

1、公司1990 年9 月30 日评估时净资产为18,950.10 万元。到1991 年7月

3l 日止,净资产评估后调整为21,349.54 万元,其中18,601.189 万元折为国家

股(人民币普通股),由原股东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持有并行使股东权益,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72.23%,新增发行股份总数7,150 万股,占总股本的27.77%。该次发行

完毕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总股本 国家股 A股（其中内部职工股650万股） B股 

25,751.189 186,011,890 41,500,000 30,000,000

（二） 公司设立后历次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1、公司1992 年度按10 送3 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送红股，1993 年度按10 配1

方式向全体股东配售新股（含A、B 股），公司股本总额由1992 年末的25,751

万股增加到34,444 万股。 

2、1994 年，公司实施199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 股送红股

3 股，公司总股本增加到44,777 万股，股本结构不变。 

3、1995 年，公司实施199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 股送红股

1 股，公司总股本增加到49,254 万股，股本结构不变。 

4、1996 年，公司实施199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 股送红股

1 股，公司总股本增加到54,180 万股，股本结构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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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非流通股东情况介绍 

（一）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介绍 

1、深圳市建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分别持有本公司

324,233,612股股份和56,628,00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9.844%和10.452%。

2004年9月，根据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工作的总体部署，深圳

市国资委以深国资委[2004]223号文，决定将建设控股、深投公司与深圳市商贸

投资控股公司重组合并，组建深投控。深投控成立后，原深圳市建设控股、深投

公司和深圳市商贸投资控股公司全部债权债务由深投控承接。因此深投控是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控制本公司70.296%的股份。 

深投控成立于2004年10月，注册资本46亿元人民币。企业性质为国有独资有

限责任公司，其主要职能是根据深圳市国资委授权对部分市属国有企业行使出资

人职责。深投控的注册地及办公地为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投资大厦，法定代表

人为陈洪博。 

2、持有公司股份及控制公司情况介绍 

深投控通过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共持有公司70.296%的股份。 

3、与本公司之间相互担保及资金相互占用情况 

本公司200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一项与深投控的关联交易议案，其

内容是：深投控在2009年12月31日前委托银行向本公司提供贷款，或在本公司向

银行申请贷款时为本公司提供贷款担保，委托贷款或贷款担保的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4.5亿元，委托贷款或贷款担保的期限为1-3年。该议案已于2008年9月24日公

告。 

截至本说明书签署之日，本公司累计占用深投控资金余额为2亿元，其中： 

（1）2009年1 月24 日，深投控以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为受托人向公司

提供委托借款5,000 万元，到期日为2010 年1 月23 日； 

（2）2008 年10 月15 日，深投控以中国光大银行深圳景田支行为受托人向

公司子公司-深圳市皇城地产有限公司提供委托借款15,000 万元，到期日为2009 

年10 月14日。 

截至本说明书签署之日，深投控及其关联公司不存在占用本公司资金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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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二）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比

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由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提出动议，截至本说明书

签署之日，深投控通过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共持有公司380,861,612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70.296%。符合监管部门关于可以提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要求。 

截至本说明书签署之日，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本公司70.296%

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 

（三）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数量、比例及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 

序号 非流通股股东 持股数（股） 占比% 持股类型

1 深圳市建设投资控股公司 324,233,612 59.844 国有股 

2 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 56,628,000 10.452 法人股 

3 深圳市国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会 2,516,800 0.464 法人股 

4 深圳经济特区免税商品企业公司 1,573,000 0.290 法人股 

5 上海肇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010,000 0.186 法人股 

6 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786,500 0.145 法人股 

7 上海昆凌工贸有限公司 629,200 0.116 法人股 

8 上海致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80,000 0.088 法人股 

9 中国深圳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1,273 0.074 法人股 

10 深圳市统盛实业有限公司 243,688 0.045 法人股 

11 深圳南油文化服务公司 135,278 0.025 法人股 

12 深圳市南粤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8,650 0.014 法人股 

13 上海伟鸿工贸有限公司 50,000 0.009 法人股 

14 深圳市华南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49,854 0.009 国有股 

15 深圳市龙岗区昌盛实业有限公司 49,854 0.009 法人股 

16 温岭市质量管理协会 49,854 0.009 法人股 

17 上海睿欧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33,000 0.006 法人股 

上述非流通股东中，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均属深投控控制的法人，深圳市国

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下属企业。 

（四）非流通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的实

际控制人，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以

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说明书公告前两日，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

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均未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此前六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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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存在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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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管理办法》等文件的有关精神，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根据“尊重历史、立足现

实、放眼未来”的原则，在广泛征求流通A股股东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以下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 

（一）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的形式和数量 

以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础，由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

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按比例安排股份对价，使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送3.9股股份对价。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共需支付35,642,607股股份。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

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若获得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对价安排，流通股

股东所获得的股份，由登记结算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

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记入账户。 

3、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序号 

执行对价

安排的股

东名称 

持股数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股份

数量（股）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的现

金额（元）

持股数（股） 
持股比

例（%）

1 

深圳市建

设投资控

股公司 

324,233,612 59.844 29,712,235 294,521,377 54.360 

2 

深圳市投

资管理公

司 

56,628,000 10.452 5,189,297 51,438,703 9.494 

3 

深圳市国

贸物业管

理有限公

司工会 

2,516,800 0.464 230,635 2,286,165 0.422 

4 深圳经济 1,573,000 0.29 144,147 1,428,853 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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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免税

商品企业

公司 

5 

上海肇达

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1,010,000 0.186 92,555 917,445 0.169 

6 

大鹏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 

786,500 0.145 72,074 714,426 0.132 

7 

上海昆凌

工贸有限

公司 

629,200 0.116 57,659 571,541 0.105 

8 

上海致真

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480,000 0.088 43,986 436,014 0.080 

9 

中国深圳

国际合作

（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 

401,273 0.074 36,772 364,501 0.067 

10 

深圳市统

盛实业有

限公司 

243,688 0.045 22,331 221,357 0.041 

11 

深圳南油

文化服务

公司 

135,278 0.025 12,397 122,881 0.023 

12 

深圳市南

粤投资发

展有限公

司 

78,650 0.014 7,207 71,443 0.013 

13 

上海伟鸿

工贸有限

公司 

50,000 0.009 4,582 45,418 0.008 

14 

深圳市华

南投资开

发股份有

限公司 

49,854 0.009 4,569 45,285 0.008 

15 

深圳市龙

岗区昌盛

实业有限

公司 

49,854 0.009 4,569 45,285 0.008 

16 温岭市质 49,854 0.009 4,569 45,285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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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管理协

会 

17 

上海睿欧

经贸发展

有限公司 

33,000 0.006 3,024 29,976 0.006 

 

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所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序号 股东名称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可上市流

通时间 

承诺的限

售条件 

1 深圳市建设投资控股公司 294,521,377 54.36% G+36 注 

2 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 51,438,703 9.49% G+36 注 

3 其他非流通股东 7,345,876 1.36% G+12 注 

注：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承诺其控制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

通权之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其它非流通股股东12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转让,G为方案实施后的首个交易日。 

5、改革方案实施前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股权分置改革前 股权分置改革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

份合计 
388,948,563 71.79

一、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合计 
353,305,956 65.20

国家股 323,747,713 59.75 国家股 294,080,005 54.28

国有法人股  国有法人股  

社会法人股 65,200,850 12.04 社会法人股 59,225,951 10.92

募集法人股  募集法人股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法人持股  

二、已上市流通股

份合计 
152,850,612 28.21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合计 
188,493,219 34.80

A股 91,391,300 16.87 A股 127,033,907 23.46

B股 61,459,312 11.34 B股 61,459,312 11.34

H股及其它  H股及其它  

三、股份总数 541,799,175 100 三、股份总数 541,799,175 100

6、就表示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处理办法 

截至本说明书签署日，除本公司实质控制人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提

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外，公司其它15 家非流通股股东均未明示同意本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该部分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份8,086,951股，占本公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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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的1.49%，应执行的对价安排为741,075股股份。 

为使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同意由

建设控股为截止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召开之前一日未明确表示同意

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及由于存在股权权属争议、质押、冻结等

情形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先行代为垫付该部分股东持有的非流通

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所需执行的对价安排。代为垫付后，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所

持股份若上市流通，应当向代为垫付的建设控股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并取得深

投控的书面同意。 

上述代垫付行为，尚需取得深圳市国资委的同意。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实质是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

向流通股东作出补偿，该补偿必须获得流通股股东的认可。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设计的根本出发点是：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通过支付股份对价和控股

股东对深物业进行资产重组和资金支持的承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应在理

论上确保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的市场价值在方案实施后不会减少，同时增加深物

业的长期投资价值。 

1、对价标准制定的依据。深物业属于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对于房地产行

业来说，资本市场普遍认可的估值理论是每股重估净资产值的倍数。由于很难获

得A股市场房地产行业可比公司的重估净资产值，一般用市净率的倍数代替。 

（1）每股净资产：2009年6月30日深物业A每股净资产为：1.25元。 

（2）股改前的股价：截至2009年9月2日，深物业A前60个交易日的收盘均价

为：10.07元。 

（3）A股市场行业平均市净率（简称“行业市净率”）：通过WIND系统选取A

股上市的已股改或全流通前提下发行的85家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计

算得出截至2009年9月2日，上述85家可比行业公司的平均市净率为6.10倍（股价

取截至9月2日前60个交易日收盘均价，每股净资产取2009年6月30日每股净资产

数）。以此数据作为参考，将股权分置改革后深物业A的预期市净率定为6.10倍。 

（4）对价测算： 

A、股权分置改革后深物业A的公允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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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股改后的公允股价=行业市净率*每股净资产=6.10*1.25 

                                          =7.625（元） 

B、流通权价值，即对价金额 

对价金额=流通股股数*（股改前的股价-股改后的公允股价） 

        =91,391,300*(10.07-7.625) 

        =223,451,728.50（元） 

C、对价金额折合的股份数量 

对价股份的数量=对价金额/股改后的公允股价 

              =223,451,728.50/7.625 

              =29,305,145（股） 

D、每10股流通股获送数量=对价股份的数量/流通股股数*10 

                       =29,305,145/91,391,300*10 

                       =3.21(股) 

   即：理论上每10股流通股获送股份应为3.21股。 

2、对价安排 

根据上述分析，为充分考虑流通股股东利益，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同意向流通

A股股东支付对价35,642,607股，相当于每10股流通股获得3.9股股份对价。 

3、结论：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认为：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取得所持股票流通权而安排对

价35,642,607股（等于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A股股东每10股安排3.9股股份对价），

其价值高于估算的流通权价值29,305,145股，对价水平合理。 

（三）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义务提供的保证安排 

1、深投控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共同承诺将遵守国

家法律、法规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2、除法定最低承诺外，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还做出如下特别承诺： 

（1）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

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前述承诺期满后，其通过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的原非流通股份，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五，二十

四个月内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十。如违反前述承诺卖出股票，则将所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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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划归上市公司所有。 

（2）自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

日起1年内，深投控承诺将启动对深物业的资产注入工作，拟以其合法拥有的不

低于5亿元人民币含有土地资源的资产通过置换或其他合法方式一次或分批注入

深物业，增加深物业的土地储备并增强其未来盈利能力。如上述资产注入不能在

1年内全部启动，深投控将在1年期满后30日内按未启动重组资产金额的20%向深

物业补偿现金，深投控在支付上述补偿金后，对已启动但未完成的资产注入负有

继续履行资产注入的义务，对尚未启动的资产注入将不再负有继续履行的义务。

注：资产注入启动是指以资产注入方案获得深物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标志。深

投控自愿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深投控实际控制、

建设控股名下的3000万股深物业股份作为上述承诺的履约保证。 

（3）自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

日起二十四个月内，深投控承诺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规定的情形下，以

委托贷款的方式对深物业提供余额不少于 5亿元人民币的现金支持，以缓解深物

业的资金紧张状况。上述余额是指自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

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的累积发生额，每笔委托贷款的现金支

持时间不少于十二个月；上述 5亿元人民币的现金支持不包括自深投控、建设控

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以前已经提供的委托贷款

现金支持金额。 

（4）如果深物业2010、2011、2012年度中任何一年净利润低于2009年，深

投控将以现金方式向深物业补足该年净利润与2009年净利润之间的差额。 

3、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保证如果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所作出的承

诺，将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违约方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并赔偿其

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4、声明 

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

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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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一）董事会意见 

对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公司董事会认为：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从制度上

保证了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实现，使公司的所有股份处于平等地位，夯实了公

司治理的基石，将大力推动公司治理的深化，对公司治理产生积极的深远影响。

首先，有利于形成统一的估值标准，协调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其次，有利

于建立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提高公司运作规范化程度和运作透明度；第三，有

利于公司治理的深化，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为公司股东提供更加丰厚的回报；

第四，有利于形成投资者保护机制，促进公司治理的全面完善。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意见：我们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本次调整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1、自公司董事会于2009年9月9日公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后，公司通

过多种渠道广泛地与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进行了沟通与交流，应广大流通股

股东的要求，非流通股股东经过反复权衡后，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了调整，

并由董事会做出公告。本次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一步保护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3、同意本次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的修订。 

4、本独立意见是公司独立董事基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调整所发表

的意见，不构成对前次意见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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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股权分置改革存在的风险及处理方案 

（一）深圳市国资委审核结果不确定的风险 

根据国有股权管理的有关规定，非流通股股东执行股权分置对价安排需要得

到深圳市国资委的批准，应当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前取得上述批准并公告。

深投控持有本公司的国家股股份以及为其它非流通股东代垫的股份，存在不能及

时获得深圳市国资委批准的风险。 

解决措施：本公司和深投控将积极与深圳市国资委沟通，争取及时取得有关

批准。若不能及时取得，本公司将依照有关规定推迟本次相关股东大会的召开时

间。 

（二）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不确定的风险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相关股东会议就董事会提交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做出决议，必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

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方可生效。 

解决措施：公司投资者关系部门在股权分置改革进程中将加强投资者服务，

真诚征求并吸取投资者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建议，准确清晰地解释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的内容，广泛吸引投资者参与相关股东会议、明确表达对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的意见，从而使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表决结果更能代表相关股东的意见。 

（三）二级市场股价存在较大幅度波动的风险 

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受经济周期、行业周期、大盘走势、公司经营情况以

及投资者的预期等各种因素影响，存在大幅波动的风险。公司提示投资者充分注

意上述风险。 

（四）非流通股股东资产注入承诺存在不能按期履行的风险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签署之日，深投控尚未决定其注入资产的具体内

容；同时，由于资产注入涉及国有资产的处置，尚需获得国家有权部门的审批核

准，因此，此项承诺存在不能按期履行的风险，提请投资者和参与股权分置改革

的有关各方予以关注。 

（五）立案调查导致本次股改终止的风险 

2008年9月10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深圳稽查局[2008]深稽通字001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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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调查通知书，证监会深圳稽查局决定对本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行为进行

立案调查。截至本说明书签署日，上述立案调查尚未有结论。如果中国证监会深

圳稽查局发现可能影响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事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可能会因此

而终止。 

 

 



深物业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全文） 

25 

七、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 

1、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牛冠兴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 

保荐代表人：姚小平 

项目主办人：琚泽运 

联系电话：0755-82558289 

2、律师事务所：广东圣方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98号卓越大厦8楼 

经办律师：高义融、邹良城  

联系电话：0755-82877888 

（二）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

两日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以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本次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安信证券和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圣方律师

事务所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未持有深物业流通A 股股份，前六

个月内也未买卖深物业流通A 股股份。 

（三）保荐意见结论 

保荐机构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发表意见是建立在以下假设的前提下： 

1、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各方提供的有关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2、相关当事人全面、切实贯彻履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3、所属行业的相关政策和市场环境无重大不可预见的变化； 

4、无其他不可抗力影响、阻碍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后续执行。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认为：在上述假设基础上，深物业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

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在程序和内容上也符

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及其他有关规定。深物业非流通股东

为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执行的对价安排合理，体现了对中小流通股东权益

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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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保荐机构认为： 

1、方案的调整是在公司、保荐机构、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A 股股东之间经

过广泛沟通、协商，尤其是认真吸收了广大流通A 股股东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 

2、在修改方案中，流通A 股股东的利益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体现了对流

通股股东的尊重，有利于保护流通股股东的权益。 

3、方案的调整并不改变保荐机构前此所发表的保荐意见结论。 

（四）律师意见结论 

深物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操

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已履行了目前阶段所需的必要法

律程序。深物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需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深

圳市人民政府的批准以及深物业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针对修改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本所律师认为： 

深投控、建设控股河深投公司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出具的《补充承诺函》的

内容符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深物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内容及修改程序符合《管理办法》、《操作

指引》和《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正在接受中国证监会深圳稽查局立案调查，有关事项已经公告，截至

本说明书签署日尚未有结果。随着相关调查的进展，如果证券监管部门发现可能

影响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事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可能会因此而终止。提请参与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有关当事人予以关注。 

九、备查文件目录 

（一）保荐协议； 

（二）非流通股股东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协议文件； 

（三）有权部门对改革方案的意向性批复； 

（四）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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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意见书； 

（六）法律意见书； 

（七）保密协议； 

（八）独立董事意见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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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八日 


